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2018 年）

(全日制)

一、培养目标

金融硕士项目将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充分了解金

融理论与实务，系统掌握投融资管理方法、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

与定价、财务分析、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很强的解决

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

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训练研究生以下三方面的能

力：（1）分析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理解和把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趋势与经济效

应的能力；（2）熟悉金融机构运作机制，从事金融机构实务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3）熟悉各种金融工具特性和市场运作原理，具有进行金融投资管理分析和从

事金融交易的能力。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历)的人员。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两年，学习年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原则上不受理提前毕业的申请。

四、培养方向

培养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管理、财富管理、资本市场与投资、国际金融管

理。

五、培养方式

（一）培养方式采用脱产全日制。

（二）教学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企业家和监管部门

的人员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三）考评方式要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平时作业、案例分

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四）加强实践环节培养。

（五）注重职业道德培养。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少要修满 38 学分，其中，公共课 5学分,专业必



修课 10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17 学分,专业实践 6学分。各类课程及学分要求

如下：

（一）公共课（5学分）

1.公共英语（2学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1.管理经济学（2学分）

2.金融理论与政策（2学分）

3.财务报表分析（2学分）

4.公司金融（2学分）

5.投资学（2学分）

（三）专业选修课（≥17 学分）

1.供应链金融（2学分）

2.金融营销（2学分）

3.固定收益证券（1学分）

4.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学分）

5. 税收筹划（1学分）

6.金融法（2学分）

7.公司治理（2学分）

8.行业研究（1学分）

9.商业银行管理（2学分）

10.投资银行（2学分）

11.金融衍生工具（2学分）

12.理财产品与创新（1学分）

13.外汇投资分析（1学分）

14.宏观经济分析（1学分）

15.公司分析（1学分）

（四）专业实践（6学分）

金融专业的实习实践主要让学生学完基础课程和部分专业课程之后，通过了

解、熟悉金融企业的组织结构、业务运作及管理等认识性活动，初步培养学生接



受实践活动信息的一般能力，并对金融企业(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的金融业

务开展现状有一定的了解，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必要的实践基础，同时初步了

解本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方向，以及明确为承担今后工作，在校期间应学习和

掌握的金融基本技能。

金融硕士强调在金融行业的专业性和实践性。专业实习是增强全日制专业硕

士能力的关键环节，是专业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实践期满结束后必须

参加实践展示及提交《专业实践报告手册》。《专业实践报告手册》基本要求如下：

1．专业实习要求事项

（1）专业实习基本情况

内容：填写实习单位介绍，填写实习工作记录。

（2）专业实习总结报告

内容：根据个人的实习岗位，结合实习工作内容，填写《实习月记》和《专

业实习总结报告》。

（3）专业实习考核评定

内容：由实习指导老师根据实习工作记录，对实习情况做出鉴定意见和综

合评价，并签字盖章。

2.专业实习学生要求

（1）全日制专业硕士必须参加专业实习，不得免修。

（2）在金融相关工作岗位实习实践不少于 3个月。

（3）实习手册的上交时间为每年 11 月 30 日。按时上交并按照要求实习者

方可修满专业实践的 6学分。

3.专业实习评定

根据实习指导老师的综合评价和校内导师的鉴定，为学生的专业实践成绩录

入成绩。实践成绩以实践手册中校外实践老师给出的分数为主要依据。（注：评

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良好：89-75；合格：

74-60；不合格：≤59。）

七、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论文形

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论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

八、学位授予

研究生达到培养方案要求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各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审核、校

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可授予金融硕士



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